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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教職員生於線上申請校

務建言。 

 

 

 

2.校務建言分派單上先將

建言人姓名刪除後，在依

建言內容分派給各權責

單位。 

 

 

3.將各權責單位回覆情形

資料彙整後上傳平台。 

 

 

 

4.彙整資料於隔月/隔年初

簽核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法令依據  

準時結案再

追蹤 
追蹤人：主任秘書(分機：2101) 

備  註 

1. 準時結案再追蹤人為各業務直屬長官，業務於應完成日而未完成時，準時結案再追蹤人應

強力協助督導追蹤，以完成業務。 

2. 公關組承辦人 (分機:211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12 修 

 

 

分派給各權責單位 

將各權責單位回覆情形

上傳平台，供教職員生

查詢 

收到校務建言申請通知 

彙整整月/年 

資料簽核 

 


